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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
珠环责改字〔2025〕9001号

当事人名称：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聚阳再生资源回收站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2440403MACU2GTT2N

经营者：刘木杰

地址：斗门区斗门镇小濠冲村北劳潭 2号

我局于 2025年 5月 19日、6月 12日对位于珠海市斗门区斗

门镇小濠冲村北劳潭 2号的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聚阳再生资源回

收站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：

你单位主要从事对废硒鼓进行拆解分拣，再将拆解分拣后的

零部件和破碎料出售。经查，废弃打印耗材（废硒鼓）属于废弃

电器电子产品，你单位在拆解废弃打印耗材时，拆解废硒鼓场所

无废气收集处理设施，废硒鼓、废硒鼓拆解分拣的零部件和废硒

鼓破碎料约 100余袋露天堆放在有裂缝水泥地面，无导流沟，无

防雨防渗漏措施，且地面有处理后的碳粉洒落未收集。不符合《废

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污染控制技术规范》（HJ527-2010）“5.3.3

露天贮存场地的地面应水泥硬化、防渗漏、贮存场所周边应设置

导流设施”、“5.3.7处理后的粉状应封装贮存”和“7.4.2处理废弃硒

鼓时应设置废气处理系统，处理后废气排放符合 GB16297的有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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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”有关电子废物污染防治的相关要求。

以上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材料证明：

1、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聚阳再生资源回收站工商营业执照，

经营者刘木杰身份证复印件，证明主体适格；

2、2025年 5 月 19日、6月 12日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制作并

由刘木杰签名的现场检查笔录一份；2025年 5月 20日对刘木杰

进行调查询问制作的调查询问笔录一份；2025 年 5 月 19 日、6

月 12日现场检查视频及照片；《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处理污染控制

技术规范》（HJ527-2010）；证明珠海市斗门区斗门镇聚阳再生

资源回收站拆解、利用和处置电子废物不符合有关电子废物污染

防治技术规范要求。

你单位上述行为违反了《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》

第十一条第一款“拆解、利用和处置电子废物，应当符合国家环境

保护总局制定的有关电子废物污染防治的相关标准、技术规范和

技术政策的要求”的规定。

依据《电子废物污染环境防治管理办法》第二十一条“违反本

办法规定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所在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

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整改，并处 3万元以下罚款：（二）

拆解、利用和处置电子废物不符合有关电子废物污染防治的相关

标准、技术规范和技术政策的要求，或者违反本办法规定的禁止

性技术、工艺、设备要求的”的规定，现责令你单位 2025年 7月

20日前完成整改，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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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。如你单位拒

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，我局将认定为新的环境违法行为，

依法对你公司追究法律责任。

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

向珠海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

个月内向珠海市斗门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地址：斗门区富山工业园管理委员会 1A 栋 317 邮编：

519100

联系人：李先生、郑先生 联系电话：0756-5659912

珠海市生态环境局

2025年 7月 4日


